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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下简称重点项

目)支持科技工作者结合国家需求，把握世界科学

前沿，针对我国已有较好基础和积累的重要研究领

域或新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工

作。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按照五年规划对重点项目进行

整体布局，各个科学部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国家

急需解决的重要基础科学问题，经过征求专家的意

见确定立项领域，科学家根据这些领域，结合自己

的研究工作，提出申请研究的题目与主要内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以下简称“生

命科学部”)每年都按照这种方式安排一些立项领域

宏观指导申请。但由于这种立项方式周期较长、领

域范围较窄、定向性较强，因此对项目申请人、科

学问题的凝练与提出等有较大限制，而且资助的重

点项目往往不能和以往基金资助项目充分衔接。为

此，从2003年开始对重点项目的立项方式进行了改

革试点，由过去单一的 “ 发布指南、定向申请 ” 方

式，改为以“立项领域宏观指导申请为主、非领

域申请为辅的申请”模式。

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是指申请者在以往承担

的基金资助项目或其他研究中取得了创新性重大进

展，如有重要科学意义的新发现、新观点、新理

论假说、新技术方法等，急需进一步高强度资助开

展深入研究，可不受立项领域的限制直接申请重点

项目，这类重点项目除满足重点项目的一般要求之

外，还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以往研究取得重要进

展；二是需要高强度资助。这类重点项目在申请时

除了填写申请书之外，申请者还需要提交800字左

右的 “关于已取得创新性重大进展的情况说明”，在

2003— 2006年间曾被称为 “ 自由申请 ” 重点项目。

经过这几年的试点工作，生命科学部的重点项

目立项方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因此有必要

对这两种立项方式做一比较分析。

1　申请概况

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规模的扩大和科技

工作者科研热情的提高，这几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的申请量逐年增加，生命科学部重点项目

的申请趋势也是如此(表1)。从2003－2008年，生

命科学部共收到重点项目申请3 617项，其中按立项

领域申请的1 474 项，占申请总数的40.75%；非领

域申请的2 143项，占申请总数的59.25%。从2005

年开始，每年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数均超过当年

按领域申请的项目数(表2)。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经过多年来的积

累，现在已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大批优秀人才，

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创新性进展，这些研究迫切希望

进一步深入开展，需要重点项目的支持，而非领域

申请重点项目正是给这批优秀的科学家一个申请重

点项目的机会，因此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数增长很

快。而按立项领域申请重点项目，由于受到领域大

小、招标领域多少的限制，只有从事相关领域研究

的科学家才能申请，因此申请量相对较少。

2　同行通讯评议情况

经过科学部和学科的初审，凡是初审合格的项

目发出同行通讯评议。我们对2003－ 2008 年间重

点项目同行通讯评议情况做了初步分析。

首先，在同行通讯评议的综合评价方面，获

得5A 或 5A 以上评价的重点项目数无论是非领域申

请的还是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都不是很多，但从5A以

上(含5A)项目数占送审项目数的比率来看，非领域

申请的重点项目高于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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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3A 以上(含 3A)评价的重点项目较多，这部分

项目占送审项目的比率从26.32% － 35.59% 不等，

高于相应年度重点项目的资助率，而且非领域申请

重点项目所占的比率明显高于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重

点项目(表3)。

其次，对同行通讯评议中的资助意见统计分

析，我们发现资助意见获得5A及 5A 以上评价的情

况、获得3A 及 3A 以上评价的情况与综合评价的结

果相似。从同行通讯评议专家一致同意资助或一致

同意优先资助的情况来看，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所

占比率高于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表4)。

以上分析表明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的同行通讯

评议总体情况好于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这

主要是因为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的设立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前提条件，即要求在前期承担的基金项目或

其他研究中取得了创新性重大进展才可以申请非领

域重点项目，因此受理的这些重点项目均有较好的

前期工作基础和积累，所以评议情况比较好。

3　进入答辩及获得资助的情况

通过同行通讯评议，比较优秀的项目进入到会

表1　重点项目申请总体情况

年度 全委 生命科学部 所占比例(%) 增长项数 增长率(%)

2003 1163 416 35.77 235 129.83

2004 1244 549 44.13 133 31.97

2005 1459 611 41.95 62 11.29

2006 1513 652 43.09 41 6.71

2007 1857 675 36.35 23 3.53

2008 1875 714 38.08 39 5.78

合计 9111 3617 39.70 533

表2　非领域申请与按领域申请重点项目基本情况

年度 非领域申请项目数 占申请总数的比率(%) 按领域申请项目数 占申请总数的比率(%) 合计

2003 176 42.31 240 57.69 416

2004 242 44.08 307 55.92 549

2005 485 79.38 126 20.62 611

2006 395 60.58 257 39.42 652

2007 482 71.41 193 28.59 675

2008 363 50.84 351 49.16 714

合计 2143 59.25 1 474 40.75 3 617

表3　同行通讯评议的综合评价统计

   
5A以上(含)

 5A以上(含)项目数
3A以上(含)

      3A以上(含)项目数

    年度    类别    送审项目数    占送审项目数的 占送审项目数的

      
项目数

         比率(%)    
项目数

       比率(%)

2003 领域 234 4 1.71 45 19.23

非领域 171 5 2.92 45 26.32

2004 领域 302 12 3.97 60 19.87

非领域 166 8 4.82 59 35.54

2005 领域 117 6 5.13 30 25.64

非领域 407 29 7.13 126 30.96

2006 领域 234 9 3.85 51 21.79

非领域 319 18 5.64 92 28.84

2007 领域 185 15 8.11 53 28.65

非领域 413 41 9.93 147 35.59

2008 领域 322 22 6.83 78 24.22

非领域 312 29 9.29 94 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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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评审阶段。因每年都提出第二年的重点项目资助

计划，包括按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数、非领

域申请的重点项目拟资助数、机动指标、总的资助

数及总资助金额等，因此一个学科内、一个立项领

域中进入答辩的项目数相对固定。但为了增加竞争

性，生命科学部这几年适当地提高了机动指标的比

例，这些指标不分到某一个学科或某一个领域中，

在大的答辩组中根据项目水平决定资助。因此，从

答辩项目获得资助的比率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项目的竞争力。我们的统计结果显示，从 2004

－2008年，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的答辩通过率高于

按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表5)。这与同行通讯

评议情况有一定的关联性，答辩评审也是同行评

议，因此同行通讯评议较好的项目，相比较而言在

答辩时容易获得通过。

表4　同行通讯评议的资助意见统计

 5A以上  3A以上 一致同意 其中一致 一致优先

  年度   类别  送审项 5A 以上  (含)项目  3A以上  (含)项目   一致同意 资助的项 同意优先 资助的项

   目数   (含)项目数     数占送审       (含)项 数占送审     资助的 目数占送 资助的项 目数占送

项目数的    目数 项目数的     项目数 审项目数     目数 审项目数

 比率(%)  比率(%) 的比率(%) 的比率(%)

2003 领域 234 1 0.43 25 10.68 27 11.54 1 0.43

非领域 171 1 0.58 24 14.04 38 22.22 1 0.58

2004 领域 302 7 2.32 34 11.26 48 15.89 3 0.99

非领域 166 6 3.61 42 25.30 39 23.49 3 1.81

2005 领域 117 1 0.85 15 12.82 8 6.84 0 0.00

非领域 407 20 4.91 81 19.90 59 14.50 3 0.74

2006 领域 234 5 2.14 43 18.38 16 6.84 2 0.85

非领域 319 15 4.70 63 19.75 52 16.30 5 1.57

2007 领域 185 10 5.41 42 22.70 16 8.65 1 0.54

非领域 413 22 5.33 108 26.15 59 14.29 7 1.69

2008 领域 322 13 4.04 68 21.12 36 11.18 3 0.93

非领域 312 22 7.05 70 22.44 58 18.59 6 1.92

表5　进入答辩以及获得资助情况统计

年度 类别 送审项目数 答辩项目数 获资助数 答辩通过率(%)

2003 领域 234 61 42 68.85

非领域 171 49 29 59.18

小计 405 110 71 64.55

2004 领域 302 75 44 58.67

非领域 166 53 36 67.92

小计 468 128 80 62.50

2005 领域 117 30 19 63.33

非领域 407 96 68 70.83

小计 524 126 87 69.05

2006 领域 234 64 40 62.50

非领域 319 56 36 64.29

小计 553 120 76 63.33

2007 领域 185 52 34 65.38

非领域 413 118 79 66.95

小计 598 170 113 66.47

2008 领域 322 87 51 58.62

非领域 312 100 70 70.00

小计 634 187 121 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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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中期检查评价统计

年度 类别 获资助数 中期评价 A 中期评价B A 的比率(%) A +B 合计 A+B 比率(%)

2003 领域 42 16 20 38.10 36 85.71

非领域 29 21 7 72.41 28 96.55

2004 领域 44 15 25 34.09 40 90.91

非领域 36 13 23 36.11 36 100.00

2005 领域 19 4 12 21.05 16 84.21

非领域 68 20 46 29.41 66 97.06

2006 领域 40 7 32 17.50 39 97.50

非领域 36 19 16 52.78 35 97.22

合计 领域 145 42 89 28.97 131 90.34

非领域 169 73 92 43.20 165 97.63

表7　结题验收评价统计

年度 类别 获资助数 结题评价 A 结题评价B A 的比率(%) A +B 合计 A+B 比率(%)

2003 领域 42 11 26 26.19 37 88.10

非领域 29 18 10 62.07 28 96.55

2004 领域 44 15 21 34.09 36 81.82

非领域 36 12 24 33.33 36 100.00

合计 领域 86 26 47 30.23 73 84.88

非领域 65 30 34 46.15 64 98.46

4　项目执行情况

依照重点项目的管理办法，每年底我们对应当

中期检查或结题验收的项目进行集中汇报、交流，

同时专家组根据完成情况给予一定的评价，评价共

分四个档次：A ——全面完成计划、研究工作取得

突出进展或结果；B ——按计划完成，研究工作取

得较好进展；C ——基本完成计划，研究工作取得

一定进展；D ——未完成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有

较严重的问题。

我们对2003 年以来资助的、已进行了中期检

查或结题验收的情况进行了总结，结果如表 6、7

所示，获得资助的绝大多数重点项目都很好地开展

了各项研究活动，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在中期检

查中，43.20% 的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被评为 A；

28.97% 按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被评为A。在结题验

收中，46.15% 的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被评为 A；

30.23% 按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被评为A。这说明重

点项目总体的执行情况较好，非领域申请重点项目

的资助不仅没有降低重点项目的整体水平，总体效

果还好于按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

5　小结

生命科学部的重点项目立项方式已经试行6年

了，尽管还存在一定的不同看法，但从以上的数据

分析来看，非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无论是申请质量

还是完成质量都是比较高的，这批获资助的重点项

目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对推动相应学科的发展起

到了一定作用，达到了设立重点项目的预期。在生

命科学部的学科评审组会议、专家咨询组会议上也

曾就重点项目的立项方式多次征求专家的意见，专

家们一致认为生命科学部目前重点项目的立项方式

即以“立项领域宏观指导申请为主、非领域申请为

辅的申请”模式是合适的，符合重点项目设立的要

求和基础研究的特性。因此，我们认为将非领域申

请方式纳入到重点项目立项方式中，作为现行的、

按立项领域申请方式的重要补充，可能更有利于提

高重点项目的资助效果。


